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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以 2004 年和 2009 年对宜春市进行森林资源调查资料为依据，分析宜春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森林资源消

长状况。结果表明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全市有林地面积增加了 71 206.67 hm2，年均增长 14 241.33 hm2 ，年均增

长率 20%。本文对宜春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森林资源管理问题进行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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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vestigation on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Forest Resources after the collectiv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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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：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situations of forest resource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forest 
resources investigation from 2004-2009 in Yichun. The results showed forest area was increased 71 206.67 hm2, 
net increase was 14 241.33 hm2, everage net increase rate was 20%. After analyzed the new situation of collective 
forestry property right reform in Yichun, the ideal of solution countermeasure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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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春市于 2005 年 4 月全面推开了以“明晰产

权、减轻税费、放活经营、规范流转、综合配套”
为主要内容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，历经三年，全市

1561.4 万亩山林，有 1489 万亩重新明晰了产权，占

林地面积的 95.4%。林改主体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后，

林业的组织结构、生产方式、经营模式等都发生了

深刻变化，林农真正成为林业经营的主体。如何面

对改革后林农“单家独户”的生产经营格局和林权单

位相对变小、面积分散、生产成本加大、抵御灾害

能力降低等问题，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

大市场矛盾，深入推进配套改革，提高林业经营水

平，走集约化、规模化发展之路，促进林业生产要

素向林业龙头企业、经营能人集聚, 在有效保护、

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同时,带动地方经济发

展和林农致富[1~2]。本人依据2004年和2009年的“二
类调查”资料，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宜春市的森林

资源现状消长进行了分析，进而对林业产权制度改

革后宜春市森林资源管理进行探讨。 

1  森林资源现状 

1.1  森林资源面积 
宜春市森林资源丰富，总土地面积为 1 867 061 

hm2，林业用地面积 1 067 799 hm2，占总面积的

57.19%，其中有林地面积 888 078.9 hm2，占林业用

地面积 83.17%；疏林地 2 855.6 hm2，占林业用地面

积 0.27%；灌木林地 146 902.1 hm2，占林业用地面

积 13.76%；未成林地 21 167.3 hm2，占林业用地面

积 1.98%；苗圃地 463 hm2，占林业用地面积 0.04%；

宜林地 2 545.9 hm2 占林业用地面积 0.24%；无立木

林地 5 725.9 hm2，占林业用地面积 0.54%；辅助生

产林地 60.6 hm2，占林业用地面积 0.01%；森林覆

盖率为 56.97%[3~4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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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 森林资源各类蓄积 
宜春市活立木总蓄积为 51 323 620 m3。其中林

分蓄积为 39 571 540 m3，占总蓄积 77.1%，疏林地

蓄积为 34 390 m3，占总蓄积 0.07%，散生木蓄积为

10 560 990 m3，占总蓄积 20.58%，四旁树蓄积为 1 
156 711 m3，占总蓄积 2.25%。林分蓄积中纯林蓄积

为 21 006 930 m3，占林分蓄积 53.09%，混交林蓄积

为 18 564 610 m3，占林分蓄积 46.91%。 

2  林改后森林资源的消长变化分析 

2.1  各类森林面积、林木数量的消长变化 
由表 1 可知，林改后在有林地中，集体林木使

用权所占比例由 2004 年 69.70%减少为 2009 年

11.41%，民营等林木使用权所占比例由 135%增加

为 75.78%；在疏林地中，集体林木使用权所占比例

由 2004 年 67.19%降为 2009 年 15.35%，民营等林

木使用权由 2004 年 27.07%增长为 81.73%。因此，

林改后随着林木使用权流转，在林木使用权中，集

体林木使用权将大幅减少，民营、外资将大幅增加，

尤其四旁树、散生木上。

表 1  各类森林面积、林木数量的消长变化表 
林木使用权 

森林、林木 国有面积 
/hm2 

比例 
/% 

集体面积 
/hm2 

比例 
/% 

民营、外资、其他面积 
/hm2 

比例 
/% 

2004 年 124 991.40 15.30 569 346.40 69.70 122532.60 15.00 
2009 年 114 605.22 12.81 102 058.58 11.41 677989.31 75.78 有林地 
消长 -10 386.18 -2.49 -467 287.82 -58.29 555456.71 60.78 

2004 年 518.00 5.74 6 065.40 67.19 2444.50 27.07 
2009 年 83.34 2.92 438.21 15.35 2334.00 81.73 疏  林 
消长 -434.66 -2.82 -5 627.19 -51.84 -110.50 54.66 

2004 年 196 993 1.31 14 331 724 95.38 496 487 3.31 
2009 年 226 496 0.79 12 607 146 44.10 15 756 791 55.11 四旁树 
消长 29 503 -0.52 -1 724 578 -51.28 15 260 304 51.80 

2004 年 3 631 327 10.36 25 642 913 73.16 5 776 779 16.48 
2009 年 12 823 349 12.3 3 751 390 3.60 87 713 257 84.1 散生木 
消长 9 192 022 1.94 -21 891 523 -69.56 81 936 478 67.62 

表 2   森林灾害分类面积的消长变化表 
林木使用权 

森林灾害 国有面积 
/hm2 

比例 
/% 

集体面积 
/hm2 

比例 
/% 

民营、外资、其他面积 
/hm2 

比例 
/% 

2004 36 402.39 17.73 126 122.76 61.43 42 799.54 20.85 
2009 27 942.21 14.26 32 315.39 16.49 135 739.26 69.26 病虫害 
消长 -8 460.18 -3.47 -93 807.37 -44.94 92 939.72 48.41 
2004 5 393 23.64 12 002.29 52.61 5 417.7 23.75 
2009 24 001.18 14.99 28 366.75 17.72 107 708.02 67.29 火灾 
消长 18 608.18 -8.65 16 364.46 -34.89 102 290.32 43.54 
2004 13 639.79 18.12 48 615.81 64.59 13 012.49 17.29 
2009 35 874.94 15.79 31 906.55 14.05 159 347.29 70.15 其他灾害 
消长 22 235.15 -2.33 -16 709.26 -50.54 146 334.8 52.86 

2.2 森林灾害分类面积的消长变化表 
由表 2 可知，从 2004-2009 年里，国有、集体

林木病虫害、火灾、其它灾害在各种林木使用权森

林灾害中所占比例都有有所下降，而民营林木使用

权的病虫害面积所占比例由 2004 年 18.57%增加到

64.96%，外资、其它林木使用权的病虫害面积所占

比例都有所上升；民营林木使用权的火灾面积所占

比例由 2004 年 23.46%增加到 62.97%，外资、其它

林木使用权的火灾面积所占比例都有所上升。 

3  小结与讨论 

根据 2009 年二类调查资料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

后全市有林地面积增加了 71 206.67 hm2，年均增长

14 241.33 hm2，年均增长率 20%。同时，宜春市森

林资源消长变化出现一些新特点。 

⑴ 从各类森林面积、林木数量的消长变化看，

林改后在明晰林权、林农自愿和明确利益分配的基

础上，以家庭联合经营、委托经营、合作林场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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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制林场等形式，创建一批新的林业经营实体，促

进林业的资源、资金、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合

理流动，不断提高森林资源的科学经营水平和规模

效益。随着林木林地使用权流转，集体林木使用权

将大幅减少，民营、外资等林木使用权将大幅增加，

尤其在四旁树、散生木上。规划林木林地流转程序，

放开放活经营商品林，建立灵活的森林资源采伐限

额分配制度。根据各乡镇资源状况和生产需要灵活

安排，要考虑林业生产经营单位的资源状况，还应

考虑林农的经营项目，根据项目的可行性合理分配

采伐限额指标。 

⑵ 从森林灾害分类面积的消长变化表看，民营

林木使用权的森林灾害面积大幅上升，尤其在病虫

害方面。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在单个林农面前抗灾力

量弱、防治成本高的问题普遍存在。绝大部分林农

没有掌握有关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，更缺少适用大

型防治器械，发生较大面积病虫危害便束手无策，

林农“有心管，无力防”的情况有可能使林业有害生

物发生危害情况进一步加剧，而且由于林农个体防

治意识和防治能力的差距，也可能出现一片山场中

你防我不防、互相观望和等靠现象，造成交叉感染，

错失 佳时期，导致“小灾变大灾”。所以，大力发

展“三防”协会组织，同时开展病虫害社会化防治服

务。在灾难面前，增加林农抗风险能力，加快推进

商品林保险，全面推行林木综合自然灾害保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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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8%辛硫磷微乳剂对斜纹夜蛾防治效果 

药后 1 d 药后 2 d 药后 3 d 
供试药剂 用量 

g(ai)·hm-2 

药前 
虫数 
/头 

死虫数

/头 
防效 
/% 

死虫数

/头 
防效 
/% 

死虫数 
/头 

防效 
/% 

150 15 3.25 21.67 cB 6.75 45.00 b B 11.00 73.33  c C
250 15 4.50 30.00 aB 8.25 55.00 b B 13.00 86.67 b B 

8%辛硫磷 ME 
8%辛硫磷 ME 
8%辛硫磷 ME 400 15 7.25 48.34 aA 11.25 75.00 a A 14.75 98.33 a A 
40%辛硫磷 EC 400 15 7.75 51.67 aA 11.00 73.33 a A 14.50 96.67 a A 

CK - 15 0 - 0 - 0 - 

3  结论与讨论 

与乳油相比，微乳剂用水全部或部分代替有机

溶剂，制剂闪点高，贮运安全，对环境的污染亦小。

同时由于微乳剂乳状液粒子比乳油乳状液的粒子更

细，使得微乳剂比乳油及其它类型的农药更易穿透

靶标生物的表皮结构，从而能更好地发挥药效；微

乳剂更能促进有效成分向动植物组织内部的渗透；

在有效成分传递上微乳剂具有高效率[6]。本试验结

果表明，8%辛硫磷微乳剂对蚜虫防效显著优于 40%
辛硫磷乳油，对斜纹夜蛾防效与 40%辛硫磷乳油相

当。因此，8%辛硫磷微乳剂可用于十字花科蔬菜蚜

虫和斜纹夜蛾防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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